
淡江大學孜孜不倦學習獎助方案  

一、 目的 
依淡江大學博愛助學獎補助實施要點第四點各項獎助學金方案內容，訂定本方案。

鼓勵經濟不利學生積極參與本校博愛助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之生活面或職涯面輔導

機制，提供獎助學金以增進學生之學習成就及發展多元能力。本方案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1 消除貧窮、SDG4 優質教育連結。  

二、 獎助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由本校學務處相關單位提供全學年符合以下條

件之名單：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4.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格者 
(三) 原住民學生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五) 懷孕學生、申請時扶養未滿 3 歲子女之學生 
(六) 其他身分（須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資格） 

三、 實施方式 
(一) 類別一：成績優異獎，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班排名前 10 名。 
(二) 類別二：積極進步獎，比較前二學期學業成績，前學期學業成績較前前學期學

業成績進步幅度≥ 1。 
(三) 類別三：成績優異且積極進步，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班排名前 10 名且前學期

學業成績較前前學期學業成績進步幅度≥ 1。 

四、 敘獎資格 
(一)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之在學學生，且前一學期（適用類別一）、二學期（適用類

別二）就讀本校者。 
(二) 前一學期確實參與本校博愛助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之其他獎助方案。 
(三) 學業成績以教務處正式成績為憑。 
(四) 出國留學（或校際交換生）若因國外成績無法計算學期成績，不適用本方案。 
(五)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扣除零學分或無分數的科目（例如抵免學分），日間部不

得少於十二學分、進修學士班不得少於十學分。 
(六) 凡所修學分未達規定，學業總成績為 0，或因修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等其

他原因而延畢之學生，不適用本方案。 
(七) 因故在應領獎之學期休學或退學者，獲獎資格即行取消，校內轉學例外。 



(八) 類別二、類別三申請者若欲多次申請應持續進步，即每學期進步幅度皆須≥ 1。 
(九) 若同時符合申請類別一與類別二，可同時申請，但僅能擇優領取其一，或逕

行申請類別三。 

五、 繳交資料 
經查符合進步幅度≥ 1 或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班排名前 10 名，由承辦單位透過校

級信箱或經由系所助理/導師通知學生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下列資料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依申請資格通知信函規定期限內，提交信函內所附的線上申請表單。 
(二) 心得分享短文（繳交至申請資格通知信函指定表單） 

透過學生學習歷程系統（http://eportfolio.tku.edu.tw）繳交學習歷程短文一篇並

設定公開分享，短文內容須說明參與前述輔導機制與學業成績之關聯。 

六、 獎助方式 
(一) 類別一：每名獎勵至少 1 萬元。 
(二) 類別二：每名獎勵 1 萬元至 2 萬元不等。 
(三) 類別三：每名獎勵 1 萬元至 3 萬元不等。 

依申請者成績擇優排序敘獎，獎勵名額及金額依當學期符合敘獎資格學生人數

及當年度預算調整。 

七、 評選辦法 
(一) 成績優異獎依參與輔導機制面向與種類愈多者優先錄取。 
(二) 積極進步獎依進步幅度排序擇優錄取，進步幅度計算方式：  

∑(前學期單科成績∗該科目難易度∗學分數)/前學期總學分

∑(前前學期單科成績∗該科目難易度∗學分數)/前前學期總學分
 (扣除無分數的科目) 

(三) 如進步幅度相同時，再依據前二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差異由高至低排序。 
(四) 抵免學分、零學分或無分數，僅區分通過與否的科目不列入計算。 
(五) 進步幅度計算機制請至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網頁之「進步幅度計算

方式解說 」，網址：https://sa.tku.edu.tw/spirit/?page_id=4052。 

八、 獲獎公告 

獲獎名單將公告系級、學號、進步幅度等資訊於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網

頁。 

九、 注意事項 
(一) 於獲獎通知函規定期限內提交線上領款收據資料、短文分享授權書。 
(二) 經校級電子郵件、申請表所填寫之電子郵件、學籍資料所登錄之電話、簡訊合

計通知 3 次以上仍未於期限內完成領獎程序者，則視同放棄獲獎資格，獎項由

其他符合資格者依序遞補，若未有符合資格者遞補，則缺額不補。 

十、 本方案之各項規定若有未盡事宜，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得修訂補充，經學

生事務處主管會議通過後，送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備查。 


